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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人民监督员制度，是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在最高人民检察院、
司法部联合召开的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温州市司法局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地市
级司法行政部门作了经验介绍。那么，温州在创新人民监督员制度上又有哪些高招？

温州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 规范执法行为助推公平正义

让司法权力走进“玻璃房”
《浙江日报》记者 吴勇
通讯员 赵军 吴林勇 吴中希

“我们‘不同意’检察机
关决定的意见被采纳了，这
充分说明人民监督不是一句
空话。”近日，说起收到温州
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监督
案件处理结果通知书》的那
一刻，杨建崇依然难掩激动。

此前，他和其他两名人
民监督员应瑞安市司法局邀
请，参加瑞安市检察院决定
对涉嫌行贿的王某拟作相对
不起诉决定的监督评议时，
作出了“不同意”的表决意
见。最终，瑞安市检察院采
纳了他们的意见，并对王某
依法提起公诉。

人民监督员，顾名思义，
就是代表人民履行监督责
任。然而这份责任并不轻
松，因为人民监督员所要监
督的是法律监督机关——检
察院。制定人民监督员的选
任管理制度、建立职务犯罪
案件台账查阅制度、参与检
察机关控申信访接待、细化
完善复议程序……温州市司
法局和温州市检察院一系列
改革措施的实施，打开了检
察机关“公民参与之门”，使
人民监督员制度落到实处。

改变 从自律到他律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9月起在各级

检察机关推行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创立之初，人民监督员一
般是由检察机关商请其他单位和组织进行民主推荐，并经检察
机关考察确认后产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对检察机关

“自己请人监督自己”的议论。2015年2月，《深化人民监督员制
度改革方案》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提出将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管理工作由检察机关移交至司法
行政机关。

“这是从制度上解决‘检察机关自己选人监督自己’的问题，
提高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温州市司法局局长颜
华跃说。过去，检察院聘请的人民监督员以在行政机关工作且
有职务的人员居多。现在，新选任的人民监督员中，政府机关工
作人员的构成比例大大减少。

选人容易，选对人却不易。如何保证人民监督员来源的广
泛性、代表性和高素质？为此，温州市司法局与市检察院多次商
议，对原先的人民监督员队伍重新整合，严把人民监督员的条件
关、审核关和比例关。曾是一名检察官的温州市司法局法制处
处长蔡多多，目前负责人民监督员选任和管理工作。她说：“通
过群众自荐和组织推荐等方式产生人民监督员候选人200名后，
司法局再通过向公安、检察、法院、计生委、人力社保局、税务等
部门发文协助查询，对候选人的所在单位、居住社区等进行走访
了解。”

今年年初，温州市144名市级人民监督员经过严格的资格审
核、组织考察等程序后最终上任，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只占36%。“选任过程很严、很公正。我报上名后，司法局工作人
员还到单位了解我的情况。”回忆自己的上任经历，来自温州市
人力社保局的人民监督员黄建峰深有感触，“人民监督员的颁证
仪式上，我们在国旗下宣誓，感觉非常神圣，也很有责任感，这让
我在日常工作中更加注意法律、法规的宣传和运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叶希善认为，在新一届人民监督
员的换届中，选任工作完全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导，检察机关仅负
责协作配合，从根本上消除了“被监督者选任管理监督者”的质
疑，使得温州市人民监督员在履职时不走过场、敢于建言、勇于
监督。

履职 由幕后到台前
人民监督员选出后，如何保障其有效履职，确保“有所选、有

所为”，避免权力“任性”，成为关乎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成败的
关键。

“我是温州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今天我值班接待，您有什
么事情需要反映？”日前的一个上午，人民监督员陈菲菲、林小哈

“坐镇”平阳县检察院信访接待室，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开始了
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后的首个“人民监督员接待日”。

把“信访窗口”打造成“阳光窗口”、人民群众的“绿色通道”，
这是平阳县司法局与平阳县检察院为进一步延伸人民监督员工
作触角，拓宽人民监督员知情渠道，积极探索实践“人民监督员
接待日”工作的新举措。

“纠结了近1年的事情，今天来这一趟真值了。听你们一讲
解，有些事情总算是搞明白了，心里也就舒坦了。”来访人员吴某
在听完人民监督员的耐心答复后说。

此后，平阳县把“人民监督员接待日”活动作为定期制度实
施，确定每月25日由人民监督员在县检察院信访接待室接待来
访群众、受理监督线索，开辟人民监督员与社会民众直接联系的

“绿色通道”，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让人民监督工作更加顺应
民生需求，以进一步提升监督实效。

今年今年88月中旬月中旬，，李玉信等苍南片区人民监督员联名向苍南县检李玉信等苍南片区人民监督员联名向苍南县检
察院递交了察院递交了《《关于查阅自侦案件台账的申请报告关于查阅自侦案件台账的申请报告》。》。人民监督员在人民监督员在
仔细查阅该院第二季度自侦案件台账后提出了意见仔细查阅该院第二季度自侦案件台账后提出了意见，，苍南县检察苍南县检察
院副检察长李存款逐一进行了解答院副检察长李存款逐一进行了解答，，承诺尽快梳理承诺尽快梳理、、落实落实，，并向人并向人
民监督员实时反馈改进情况民监督员实时反馈改进情况。。此后此后，，人民监督员人民监督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司司
法行政机关协商讨论了建立该片区人民监督员查阅检察机关自侦法行政机关协商讨论了建立该片区人民监督员查阅检察机关自侦
案件台账和检察机关定期通报案件情况的机制案件台账和检察机关定期通报案件情况的机制，，并初步确定每季并初步确定每季
度让人民监督员查阅该院上季度自侦案件台账度让人民监督员查阅该院上季度自侦案件台账。。

““过去更多的是由检察院邀请人民监督员查阅职务犯罪案过去更多的是由检察院邀请人民监督员查阅职务犯罪案
件台账件台账，，这次是我们主动提出要查阅台账这次是我们主动提出要查阅台账，，没想到检察机关这么没想到检察机关这么
支支持，短短几天就作出了回应。”李玉信说。

“今天看来可能是一小步，未来在保障人民监督员知情权、建
立人民监督员查询职务犯罪案件台账长效制度、实现监督常态化
上可能就是一大步。”蔡多多对制度的每一点完善都充满期待。

一手做“权力减法”，另一手做“制度加法”，织密制度防护
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据了解，为确保人民监督员达到参
与案件监督的能力和水平，温州市还举办人民监督员初任培训
班，邀请专家学者、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有关负责人授课，
深入解读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办理工作流程、人民监督员权利与
义务等，提高人民监督员政策法律水平和业务技能。

监督 变被动为主动
人民监督员独立评议和表决所监督的案件，人民监督员敢

于对检察机关说不，这是温州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的一大
亮点。

2015年12月23日，温州市司法局收到投诉人寿某某寄发的
案件材料。材料上说，鹿城区检察院暂扣寿某某的98.73万元差
价款没有法律依据，要求鹿城区检察院退还暂扣款并赔偿拖延
办证造成多缴纳的土地税费等共计40万元。收到投诉材料后，
市司法局当日向抽选出的人民监督员移送案件的相关材料。

经过调查，人民监督员于2016年1月13日发函至鹿城区检
察院，要求启动监督程序，并与办案单位进行了当面沟通。1月
18日，鹿城区检察院在收到人民监督员寄发的《关于对寿某某扣
押款一案的监督函》及相关材料后，进行了审查并对寿某某扣押
款一案予以受理。2月19日，鹿城区检察院就案件处理结果向人
民监督员作出了书面回复。2月25日，3名人民监督员在仔细审
查鹿城区检察院关于该案处理结果的理由和依据后提出异议，
提请温州市检察院组织对该案进行监督评议。3月8日，温州市
检察院书面回复人民监督员，同意启动案件监督评议程序。3月
14日，人民监督员正式对这起案件进行了监督评议。

“寿某某扣押款一案是我省自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改
革以来，人民监督员主动提起案件监督的第一案，对人民监督员
工作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典型的示范指导作用。这充分说明温州
市人民监督员主动监督意识增强了，能够积极作为。”蔡多多说。

充分了解案情，是人民监督员独立发表意见的前提。人民监
督员江厅库说：“过去，人民监督员讨论案情时，检察机关的办案人
员都会旁听，有时会感觉‘放不开手脚’。案件材料一般也不对我
们开放，都是办案人员简单介绍案情。而现在，我们可以查阅案卷
材料，案情介绍也更加详细，也可以更加独立地讨论案情。”

改革方案为人民监督员设置了复议程序改革方案为人民监督员设置了复议程序，，确保人民监督员确保人民监督员
的监督意见为检察机关所用的监督意见为检察机关所用。。检察机关处理决定没有采纳多数检察机关处理决定没有采纳多数
人民监督员评议表决意见人民监督员评议表决意见，，经反馈说明后经反馈说明后，，多数人民监督员仍有多数人民监督员仍有
异议的异议的，，可以提请检察机关复议一次可以提请检察机关复议一次。。人民监督员周雪海表示人民监督员周雪海表示：：

““复议程序增强了监督刚性复议程序增强了监督刚性，，从程序上保证人民监督员更好地行从程序上保证人民监督员更好地行
使监督权使监督权，，我们做事更有底气了我们做事更有底气了！”！”

据悉据悉，，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以来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以来，，温州市人民监督员共监督温州市人民监督员共监督
评议了评议了4444起案件起案件。。其中其中，，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由检察机关提起的4343件件，，人民监督员主人民监督员主
动提起监督的动提起监督的11件件。。经监督评议后经监督评议后，，人民监督员不同意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不同意检察机关
承办意见的有承办意见的有22件件。。

人民监督员在苍南县检察院对自侦案件台账进行查阅


